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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現行稅制已針對不同型態財產之資本利得，課以不同租稅負擔，包括「所得基本稅額條

例」（最低稅負制）、「所得稅法」、「證券交易稅條例」及「土地稅法」均已就土地交易

、房屋交易、證券交易之資本利得予以課稅。 

二、因應時空環境變遷，順應國內外當前發展趨勢，現行賦稅政策有必要因時制宜，調整精進。財

政部將於近期成立「財政健全推動小組」，邀集學者、專家與各界代表，就各界關注之議題

，衡酌經濟發展及社會期待，於兼顧「量能課稅」與「公平正義」原則下，審慎通盤研議各

項改革方案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平埔族無法參與 100 年度原住民族語

文學創作獎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29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65） 

李委員就平埔族無法參與 100 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推動原住民族語復振工作一直是本部語言教育的重要政策。而推動「書面化」是語言復振有效

政策之一，從口說到書寫是紀錄語彙的關鍵，是以，94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本部會銜

公告「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」，96 年起陸續辦理「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」等活動，其主要

目的是鼓勵族群使用「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」或九年一貫國民中小學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所

使用的書寫符號，希由「口說」轉入「書寫」能有系統的紀錄語言並轉成文字保存。 

二、為更有效推廣「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」及文學獎評判範圍較有準則嚴謹，100 年度起「原住民

族語文學創作獎」致力配合「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」，賡續推動族語文字化工作。 

三、本部為尊重少數族群語言文化及考量語言平等，仍鼓勵其他族群推動辦理語言復振相關活動，

未來積極規劃文學創作之相關邀稿或觀摩活動，提供更多元與多樣的文學創作展現平臺，傳

承與復振臺灣各族群語言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 DRAM、面板、LED、太陽能等產業

應開發新的成長模式和找出具有競爭優勢的利基產品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0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45） 

李委員就 DRAM、面板、LED、太陽能等產業應開發新的成長模式和找出具有競爭優勢的利

基產品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李委員就 DRAM、面板、LED、太陽能等產業應開發新的成長模式和找出具有競爭優勢的利

基產品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部分 DRAM 及面板業者遭遇資金營運上之困難，政府自去年起即協助業者與銀行進行債



 

 
298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17 期 院會紀錄 

權債務協商，期能解決業者資金調度與債務問題；在推動長期方案方面，政府已針對 DRAM

產業會商業界專家瞭解未來產業推動意見，後續將綜整研析與日本或美國產業合作之可行作

法，俾以現有 DRAM 產業能量，提出因應下世代半導體發展需求之推動作法；而在面板產業

方面，則是希望透過與日本面板產業長期合作，並積極透過多邊或雙邊談判來拓展商機，尤

其針對新興及重要市場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之排除（例如大陸之關稅談判）等方式開拓市場。 

二、有關 LED 及太陽能產業，政府已規劃推動 LED 路燈示範計畫、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等措施，

對於業者所需短期資金問題，經濟部將持續關注業者意見與動態並提供適當協助；並將對專

利、研發動能、驗證機制平台強化等進行長期輔導。 

三、生技產業是全球看好的明星產業，政府於 84 年頒訂「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」，積極推

動生物技術產業，建構有利生技產業發展的基礎環境。98 年更核定「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

」，同時將生技產業列入我國六大新興產業項目，透過資源整合與專業分工，加速生技產業

發展。主要內容包括：強化產業價值鏈（value chain）中產業化研發能量、成立生技創投基金

、推動整合型育成機制，以及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以建構與國際銜接的醫藥法規環境等 4 項

重點。希望能突破目前產業價值鏈上的關鍵缺口，帶動生技醫療產業的深耕與生根、創造更

多高質化人才的就業機會。 

四、為推動我國雲端運算產業發展，本院已於 99 年 4 月 29 日通過「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」，將

在 5 年內投入 240 億元經費發展雲端運算相關產業，預計帶動企業研發投資 127 億元、促成

投資（含製造及服務）1,000 億元、新增就業人口 5 萬人以及雲端運算產值累計達 1 兆元等產

業發展目標。而為配合方案之推動，經濟部現正規劃進行「亞太資訊運籌中心推動方案」，

期望能建構臺灣成為國際級的亞太資訊運籌服務中心，推動重點包括： 

健全資通訊基礎建設、建構 B2C 創新服務聚落、擴大國際招商，並加速數位內容與資訊服務

產業與國際接軌，以全力將「生產製造的台灣」轉型成「科技服務的台灣」。 

五、為推動台灣智慧型手持裝置的發展，經濟部已於 100 年 1 月 4 日成立智慧型手持裝置產業推動

小組，並將「智慧型手持裝置產業發展推動方案」陳報本院核定中，該推動方案內容涵蓋上

下游產業鏈串接、關鍵零組件技術開發、發展具特色深度應用以及連結人才供需等四大措施

，希望建設台灣成為全球智慧型手持裝置的創新中心，營造具活力的產業創新環境，再創台

灣資通訊產業高峰。 

六、能源產業為全球重要趨勢，本院為更有效形成國家能源政策，確保能源供應安全，提升自主能

源比例，推動能源科技發展，進而促進我國能源產業，特設行政院能源政策及科技發展指導

小組，成立「能源國家型計畫」，規劃於 5 年內投入 300 億元經費，研議發展各項能源技術

為新興產業之可行性，以及人才培育之相關配套措施，協助產業結構轉型與開創綠能新產業

。目前規劃於 2015 年推動國內主力產業（能源光電雙雄），如太陽光電、LED 照明等發展創

新領先技術，其它具潛力之能源產業（能源風火輪），如風力發電、生質燃料、氫能與燃料

電池、能源資通訊、智慧電動車輛等，推動新興產業所需之自主化、具特色之技術項目與新

興產業推動，厚植自主技術開發之根基，持續擴大產業產值，期望國內產業 2015 年產值規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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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提升至 1 兆 2500 億元，成為全球關聯產業價值鏈中的關鍵角色。 

七、為推動「智慧台灣」政策，經濟部透過科技專案以推動服務方法擴散和未來服務研究，以及打

造試驗場域為二大主軸，重點發展雲端服務加值、深耕智慧生活場域、建構服務技術基礎環

境、推動服務業國際化、創造科技與文化匯流新產業、以及推動大型示範創新服務系統等項

目。希望透過智慧化資訊蒐集共通平台建構，有效集結資訊支援優化商品、開創服務新模式

、擴大服務貿易，並促成資訊服務業者投入研發經費，加速衍生國際級的服務公司；同時結

合產學研資源打造未來生活情境與體驗環境，進而帶動台灣朝向創新服務經濟體發展，拓展

服務系統的海外市場。 

（五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縮短城鄉教育差距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82） 

李委員就縮短城鄉教育差距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縮短「城鄉教育差距」現況教育部一向關注弱勢學童受教權益，在國教及幼教階段，為均衡城

鄉教育發展，弭平城鄉落差，均衡資源分配俾照顧弱勢學生，近年來積極推動弱勢者教育扶

助方案。概述如下： 

1.推動「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」補助弱勢學生參加國小課後照顧，使家長安心於

工作，並安置因家庭或經濟因素於課後無人照顧之弱勢學童，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辦校數

已高達 1,667 校，全國開辦率達 62.5%。自 92 年度至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累計共補助弱勢

學生 36 萬人次。 

2.辦理「外籍配偶子女教育輔導實施計畫」提供外籍配偶子女多元化資源，改善外籍配偶子

女教育情況，提昇其學習及生活上之適應能力，以儘早融入本國社會，提供外籍配偶子女

多元化資源，改善外籍配偶子女教育情況；96 年度受益總人次達 16 萬 9,048 人；101 年度

受益總人次達 40 萬 1,551 人。 

3.實施「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」本部曾於 83 年度補助臺灣省教育廳試辦「教育優先區計畫」

經費八億元，針對具有：「地震震源區或地層滑動區」、「地層下陷地區」、「山地及離

島地區」、「試辦國中技藝教育中心」及「降低班級人數急需增建教室」等五項指標（特

殊問題）之學校予以專款補助。沿承 83 年度教育優先區的試辦經驗，本部自 85 年度起開

始審慎規劃，擴大辦理「教育優先區計畫」，並擬訂十項教育優先區指標。自 89 年至 100

年總受益校次 5 萬 0,454 校。續辦至今，本部持續配合學校教育整體需求進行指標、補助項

目之修正，期能落實「教育資源分配合理化」與「教育機會實質均等」之理想。 

4.補助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書籍費及雜費本部為消弭「城鄉差距」，補助離島

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之學生書籍費及雜費，且依現行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書

籍費雜費交通費補助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對於設戶籍並居住於未設立國民中學及國


